	

	党委宣发〔2010〕3号


关于评选思想政治理论教育               优秀研究成果的通知                 
各学院、机关、离退休职工处党委，各党总支、直属党支部，党群各部门：

为了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精神、《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》、全省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会议精神，进一步推进我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，总结交流思想政治理论教育优秀成果，推动理论研究、理论创新工作，经研究决定评选表彰一批优秀研究成果。现将评选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评选范围

凡我校教职员工，2009年12月至2010年11月撰写的有关马列主义、毛泽东思想、邓小平理论、“三个代表”重要思想、科学发展观、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、党的建设、政治理论教育、思想政治工作、“三育人”等方面的理论研究成果（论文、调研报告等），发表与否不限，均可参评。

二、报送要求

所有申报的参评论文、调研报告必须在12月30日前报送党委宣传部，参评成果需交一份打印稿（A4纸双面打印左侧两订装订），一份电子文稿。电子文稿发送至党委宣传部邮箱xc@njupt.edu.cn，邮件主题注明参评论文，文件保存时以题目、姓名、学院（单位）、已发表（或未发表）命名。已发表论文报送时要递交原件（原件登记后立即返还）。

申报的论文、调研报告请按下列顺序排版：论文题目、作者、单位、摘要、关键词、正文、注释、参考文献。对于未能按要求申报的成果，将退回申报者进行修改，耽误申报时间将自行承担责任。
三、表彰奖励

学校将组织专家对所有参评论文、调研报告统一评审，设优秀论文（调研报告）一、二、三等奖若干名。获奖成果将予以表彰奖励。获奖论文、调研报告将结集出版。
希望各党委、总支、直支接到通知后，尽快告知相关人员，并认真组织申报，确保评选工作如期完成。各学院、离退休处、图书馆、体育部以党委（总支、直支）为单位、机关职能部门以部门为单位统一报送并填写参评论文汇总表（可到党委宣传部网站“重要文件”栏“下载专区”下载）发送至党委宣传部电子邮箱。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〇一〇年十一月十一日
	


	抄送：校党委书记、副书记，校长、副校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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